
《意见》提出的背景

2020 年 10 月 15 日， 在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最高检张军

检察长作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

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 从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大意义及实践效果、

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要做

法、 制度落实中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以及深化

落实制度的工作措施和建议等四个方面作了

专项报告。 在问题和困难方面， 张军检察长

指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实施以来， 整

体运行顺畅， 但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 工作

中还存在制度适用不平衡、 办案质效有待提

升、 衔接配合需要加强以及能力素质不适应

等情况。

在 10 月 16 日下午的分组审议会上， 与

会委员和列席代表就检察机关如何改进认罪

认罚从宽工作 ， 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

如， 有委员提出， “从宽” 是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重要价值支撑， 但实践中检察机关对

此采取的态度比较审慎， 限制了该项制度功

效的进一步发挥。 也有委员提出， 作为体现

控辩双方合意的量刑建议， 应当在进一步规

范工作程序的基础上， 更加精准化、 科学

化。 还有委员提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如果

执行不好的话， 容易发生冤假错案， 制度的

施行， 不宜层层搞指标， 甚至层层加码， 否

则容易出现硬推、 强推的问题。

在 10 月 17 日下午的闭幕会上， 栗战书

委员长作了重要讲话， 明确要求： “人民检

察院要发挥好主导作用， 继续推进落实这项

改革， 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积极主

动、 准确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该严

则严、 当宽则宽”。

为此， 2020 年 12 月， 最高检就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 28 条贯

彻落实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的主要内容

《意见》 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十个

着力”， 总共 28 条意见。 “十个着力”， 一

是着力在依法能用尽用、 提升案件质效上下

功夫， 树立正确的工作目标和业绩导向； 二

是着力在落实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上下功

夫， 准确把握该宽则宽、 当严则严； 三是着

力在保障当事人权益上下功夫， 切实维护公

平公正； 四是着力在促进认罪悔罪上下功

夫， 做好教育转化工作； 五是着力在加强与

律师沟通协商上下功夫， 提升制度适用效

果； 六是着力在用好起诉裁量权上下功夫，

发挥审前把关和分流作用； 七是着力在精确

量刑建议上下功夫， 提升量刑规范化水平；

八是着力在加强协作配合上下功夫， 共同推

动制度深入适用； 九是着力在防范廉政风险

上下功夫， 确保制度廉洁适用； 十是着力在

提升素质能力上下功夫， 为制度深入适用提

供保障。

该 《意见》 详细列明了 28 条具体工作

要求。 梳理分析可以发现， 该 《意见》 具有

三个鲜明特征： 一是突出问题导向； 二是突

出理念引领； 三是突出制度实效。

突出问题导向

这份 《意见》， 可视为对前述问题所做的

最直接、 最具体的回应， 具有鲜明的问题导

向。 在每一个 “着力” 后紧接着的一段话， 都

是对相关实践问题的集中归纳。 如 《意见》 中

指出实践中存在 “一些地方片面追求适用率导

致部分案件质效不高” “一些地方还存在对犯

罪嫌疑人、 被告人获得法律帮助保障不足， 对

被害人权益保障不到位， 审核把关不严， 因认

罪认罚而降低证据要求” “有的检察官嫌麻烦

不愿意做教育转化工作， 有的说理不充分、 方

式简单机械”， 听取意见不到位和控辩协商不

足、 质量不高， 少数量刑建议不准确， 幅度刑

区间过大， 量刑建议决策程序不完善” “有的

检察官审查把关不严， 存在因认罪认罚而降低

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 等等问题。

应当说， 上述种种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

行至现阶段， 客观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 对于

这些 “真问题”， 检察机关并没有选择 “视而

不见” “避而不谈”， 而是选择了直面， 这种

态度值得肯定、 点赞。 比如， 对于我们经常说

到的， 检察机关在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可

能存在 “用情太深、 用力太猛” 的问题， 这一

问题在实践中的表现情形之一即为 “片面追求

适用率”， 对此， 《意见》 中指出 “上级检察

院通报制度适用情况时， 对已经达到较高适用

率的， 不搞排名、 不分先后。 要遵从司法规

律， 实事求是， 避免层层加码”。 再比如， 对

于实践中出现的绕开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

的问题， 《意见》 中明确提出 “认罪认罚案件

签署具结书时， 犯罪嫌疑人有辩护人的， 应当

由辩护人在场见证具结， 严禁绕开辩护人， 安

排值班律师代为具结见证” “充分尊重辩护律

师、 值班律师意见， 做到每案必听意见、 凡听

必记录、 听后有反馈”。

突出理念引领

更新检察办案理念， 将理念转变、 理念引

领作为推动检察机关重塑性变革最有力的抓

手， 可以说是新一届最高检党组颇为鲜明的特

色。 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理念一新天地宽”

“转隶就是转机”“双赢多赢共赢”“在办案中监

督，在监督中办案”；再比如，对于检察机关客观

公正立场、刑事主导责任的强调，以及“讲政治、

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提出，等等，以理念

引领推动检察工作不断创新发展。

从一定程度上说， 该 《意见》 通篇贯穿着

检察机关对于 “重自强” 的强调， 具体表现为

“十个着力”。 比如， 第一个着力， 就要求要

“着力在依法能用尽用、 提升案件质效上下功

夫， 树立正确的工作目标和业绩导向”， 可谓

开篇就是对于理念引领的强调。 第二个着力，

就是要 “着力在落实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上下

功夫， 准确把握该宽则宽、 当严则严”， 强调

“认罪认罚是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不是一味从

宽、 一律从宽”， 最终要做到 “该宽则宽、 当

严则严、 宽严相济、 罚当其罪”， 《意见》 要

求 “特别是对社会危害不大的初犯、 偶犯、 过

失犯、 未成年犯， 一般应当依法给予较大幅度

从宽。 但是对极少数情节恶劣的轻罪案件， 即

使认罪认罚， 也可以不从宽或者从严把握从宽

处罚的幅度”。 这种对于理念引领的强调， 在

《意见》 中有时还以比较通俗、 形象的语言表

达出来， 比如在讲到与律师沟通协商时， 意见

要求要 “注意提升沟通协商的能力和水平。 协

商前要有充分准备， 协商中要加强释法说理，

认真、 理性、 平和、 诚恳听取意见和开展协

商， 合理意见要注意吸收和采纳， 不合理的意

见应有反馈和说明， 避免办案人员 ‘一锤定

音’ 和 ‘我说了算’”。

突出制度实效

正如张军检察长在专项报告中所言： “实

践证明，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全符合我国现阶

段刑事犯罪结构变化和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规

律， 有利于更好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举措，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立法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也深以为然。

但正所谓 “天下难事， 必作于易； 天下大事，

必作于细”。 制度入法， 可谓迈出了最为艰难

的一步， 接下来就要细节上的完善， 用 “绣花

针” 的功夫， 久久为功， 如此， 方能使得制度

逐步完善， 释放出最大的制度效能。

《意见》 中的 “十个着力” “十个下功

夫”， 可以说是检察机关为推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更高质量、 更好效果适用的最新举措。 通

过一些在个人看来带有鼓励探索性质的举措和

倡议， 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未来进一步发展完

善指明了方向。 如 《意见》 中规定， 针对认罪

认罚案件中听取意见不到位和控辩量刑协商不

足、 质量不高， 个别办案人员不尊重辩护人和

犯罪嫌疑人意见的问题， 提出 “积极探索控辩

协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对认罪认罚量刑协

商、 具结书签署等关键环节， 探索实行同步录

音录像， 切实提高沟通协商的透明度和公信

力”。 再如， 针对实践中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不

起诉后的行政处罚尚未跟上， 存在 “不诉了

之” 或提出检察意见未得到认可的情况， 提出

“会同有关部门， 完善认罪认罚后不起诉处理

与行政处罚程序、 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

准确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三款的

规定， 进一步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 依法运

用检察意见， 完善不起诉决定与后续行政处

罚、 处分的衔接机制， 提升不起诉适用效果”。

综上所述，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

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从量变到质变。 从最初简

单对于数量的追求， 到后来对于数量与质量的

并重， 到再后来可能会追求对于数量、 质量和

效果的有机统一。 具体到检察工作而言， 此前

的检察公益诉讼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现在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面临这样一个发展阶

段。 在经历这样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 “蜕变”

的过程中， 我们不仅要关注应然层面， 也要关

注实然层面； 不仅要关注理念层面， 也要关注

实操层面； 不仅要关注宏观层面， 更要保持对

于细节的关注， 因为， 细节决定成败。 笔者相

信， 只要深刻理解全面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

的重大价值， 各级检察机关就一定能够落实好

最高检提出的 “十个着力” 28 条 《意见》， 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作出应有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华政华东检察研究院院

长、 教授）

阿联酋修改多项法律

以放松社会治理

2020 年 11 月 7 日，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修正案， 对

《个人身份法》 《民事交易法》 《刑

法》 和 《刑事诉讼法》 的部分规定进

行修改 ， 以进一步完善国内法治环

境， 巩固 “社会宽容原则”。 修正案

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废除未婚同居者惩罚制度。

原 《刑法》 规定， 未婚情侣同居是一

种刑事犯罪行为。 修正案废除了上述

规定 ， 未婚情侣在阿联酋境内同居

的， 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二是废除酒类许可证制度 。 原

《刑法》 规定， 无酒类许可证者不得

购买、 持有或饮用酒类产品， 否则将

承担刑事责任。 修正案取消了酒类许

可证制度， 允许没有许可证的人可以

持有、 饮用酒类。 修正案还规定， 禁

止向 21 岁以下的人出售酒类， 也不

得帮助他们购买。

三是废除 “荣誉谋杀 ” 减刑制

度。 原 《刑法》 规定， 犯有谋杀罪的

罪犯， 将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但

对于犯有 “荣誉谋杀罪” 的罪犯， 可

以减轻处罚， 此种罪犯可被处以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 “荣誉谋杀” 是指妇

女违反了宗教或道德规范而给家族带

来 “耻辱”， 家族成员对其实施杀害

的行为。 修正案规定， 实施 “荣誉谋

杀” 的罪犯应当承担与其他谋杀犯相

同的法律责任。

（阿拉伯语编译： 张孟孟 信息

来源： 阿联酋通讯社网站）

俄罗斯严厉打击

违禁药物网络广告

2020 年 12 月 16 日 ， 俄罗斯国

家杜马三读通过 《行政处罚法 （修正

案）》， 将禁止使用互联网平台发布违

禁药物广告， 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如行为

人利用互联网平台违法发布关于精神

药物或麻醉药物的广告 ， 将被处以

5000 至 30000 卢布的行政罚款 （约

合人民币 447 元至 2680 元）。 如行为

人是政府官员， 罚款将增加到 5 万至

10 万卢布 （约合人民币 4466 元至

8932 元）。 如法人违反上述规定的，

将被处以 100 万至 150 万卢布的罚款

（约合人民币 89320 元至 133980 元），

或被责令停业整顿 90 天。 如外国人

违反上述规定的， 将被处以 4000 至

50000 卢布的罚款 （约合人民币 357

元至 4466 元）， 同时执法机关有权驱

逐该外国人。

二是加重平台运营商责任。 互联

网平台运营商应及时删除违法广告，

否则将被处以 10 万至 50 万卢布 （约

合人民币 8932 元至 44660 元） 的罚

款， 其负责人还将被处以 1 万至 3 万

卢布 （约合人民币 893 元至 2680 元）

罚款。 如运营商在一年内多次怠于履

行及时删除义务的， 执法机构可提高

罚款数额。

（俄语编译 ： 朱文镜 信息来

源： 俄罗斯国家杜马网站）

www.shfzb.com.cn

B6 法治论苑
责任编辑 徐慧 E-mail:xuadaly@126.com

2021 年 1 月 6 日 星期三

规范有序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
———对于最高检提出的“十个着力”28条《意见》的理解

叶 青

□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实施以来， 整体运行顺畅， 但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 工作中还存在制度适

用不平衡、 办案质效有待提升、 衔接配合需要加强以及能力素质不适应等情况。

□ 《意见》 对相关实践问题的集中归纳， 并做出最直接、 最具体的回应， 提出的对策也都比较具体

实在， 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 更新检察办案理念， 将理念转变、 理念引领作为推动检察机关重塑性变革最有力的抓手， 可以说

是新一届最高检党组颇为鲜明的特色。

□ 制度入法， 可谓迈出了最为艰难的一步， 接下来就要细节上的完善， 用“绣花针” 的功夫， 久久

为功， 如此， 方能使得制度逐步完善， 释放出最大的制度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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